
2021年广州市天河区总工会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汇总） 广州市天河区总工会 被评价年度 2021年

部门资
金情况

部门调整预算收入 629.28 部门年初预算收入 855.28

实际支出数 629.16

年度预算调整数 226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629.16

预算完成率 99.98% 预算调整率 26.42%

年度
目标

部门整体支出的预期目标 部门整体支出的目标完成情况

目标1：关心广大困难职工，给予帮扶救助，
维护职工队伍的和谐稳定。
目标2：促进全区范围内的工会职工服务站提
升规范化建设水平。

1.登记在册的困难职工家庭约56户,投入帮扶资
金约51.18万元,以保障困难职工家庭的基本生
活,缓解困难职工的生活压力。
2.通过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全区25个工会职工
服务站点开展自查整改指导评估工作，评估金额
为8万元，促进全区范围内的工会职工服务站提
升规范化建设水平。

主要
任务

预期目标 目标完成情况 关键指标 指标完成情况
任务涉及
资金

任务1

保障困难职工家庭的基
本生活，缓解困难职工
生活压力，促进职工队

伍的和谐稳定。

登记在册的困难职
工家庭约56户,投入
帮扶资金约51.18万
元,以保障困难职工
家庭的基本生活,缓
解困难职工的生活

压力。

困难职工生活救助
申报和节日送温暖
申报覆盖面

100%

51.18万元

困难职工在册人数 56户

任务2

促进全区范围内的工会
职工服务站提升规范化
建设水平，同时认真总
结经验和成效，促进服

务站提质升效。

通过第三方专业评
估机构对全区25个
工会职工服务站点
开展自查整改指导
评估工作，评估金
额为8万元，促进全
区范围内的工会职
工服务站提升规范

化建设水平。

服务站点评估标准
化年度计划、资料
归档、自评报告

各25份

8万元

服务站点评估个数 25个



重点项目绩效情况

2021年，我单位着眼“精准帮扶”，大力开展生活救助、紧急救助、
阳光助学、节日送温暖四大品牌活动。本年度登记在册困难职工共56
户，登记在档的困难职工实行动态管理。救助困难职工112户次，发放
救助金11.20万元，节日慰问困难职工337户次，发放慰问金、慰问品
价28.08万元，阳光助学18户，发放金额7.80万元，医疗救助2户，发
放金额3万元，紧急救助5户，发放1.10万元，合计51.18万元。
通过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25个服务站点进行评估， 按等级用以奖代
补的方式对服务站点进行奖励，评估金额为8万元。促进全区范围内的
工会职工服务站提升规范化建设水平，同时认真总结经验和成效，促
进服务站提质升效。

部门整体绩效

通过开展困难帮扶项目，从职工的生活、应急支持等方面给予帮扶救
助，使其困难状况得到缓解。以实际行动解民忧暖民心，使广大职工
群众切身感受到工会组织的贴心关怀和温暖。对目前在册的56户登记
在档的困难职工，生活救助申报和节日送温暖申报覆盖面达100%，发
放救助金约11.20万元，发放慰问金、慰问品价值约28.08万元，发放
阳光助学7.80万元，发放医疗救助3万元，发放紧急救助金1.1万元，
共计51.18万元。通过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全区25个工会职工服务站
点开展自检自查整改指导评估工作， 按等级用以奖代补的方式对服务
站点进行奖励，标准化年度计划、资料归档、自评报告各25份，评估
金额为8万元。促进全区范围内的工会职工服务站提升规范化建设水
平，同时认真总结经验和成效，促进服务站提质升效。

存在问题

1.关于服务站点建设方面，由于人力和资源的不足，难以做到每月到
街道服务站点指导工作，不能及时有效地引导街道工会服务站点工作
的落实与推进。
2.作为工会帮扶工作的平台，困难职工帮扶以服务中心为载体，与政
府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不够，与社会其他组织开展的救助活动联系更
少，没有与其他社会救助资源有效联动共享。

改进措施或下一步计划

1.强化对服务站点的指导和引领工作，加强与街道工会组织员、协理
员的联系，同时考虑引入第三方协助开展此项工作。
2.关于困难职工帮扶方面，通过不断完善工作思路、工作内容和工作
方法，坚持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着力解决困难职工群体就业难、就医
难、就学难和维权难等问题。健全完善动态管理各快捷帮扶机制，增
强顺畅运转的效率效能，通过走访、电访等形式及时掌握本辖区内困
难职工的工作、生活状态和思想动态,使困难职工档案完善率达100%。
困难职工帮扶继续形成并完善以服务中心为主要载体,街道工会职工服
务站为基础的“全面覆盖、分级负责、上下联动、区域协作”工会服
务网络体系, 努力做到困难帮扶全覆盖、不遗漏。

注：1.每个部门至少开展一个重点项目绩效评价。重点项目是指预算金额500万元以上项目；如果部门
没500万元以上项目，则根据部门职能自选一个重点项目。                                                
    2.各业务主管部门应以一级预算部门为单位，汇总下属单位信息后，由一级预算部门汇总报送。


